
領隊會議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比賽規定及
注意事項說明



報到注意事項報到注意事項

報到時間：上午場次為8:00至8:30，下午場次為13:00至13:30。

各類組參賽者於決賽當日應攜帶附照片學生證，另得以數位學生證或

學籍系統登入後附照片之學生身分證明頁面，符實進行驗證。

未完成報到者可於唱名前補辦報到手續，但因未完成報到手續，以致

喪失比賽相關權益者，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報到注意事項報到注意事項

參賽者未帶證明文件，經告知補驗時起1小時內，應備齊證件向檢驗
人員補繳驗正；逾時未驗，則其比賽成績不予計分（為顧及時效，可

以傳真、電子檔案代替原件）；如因適逢假日學校未能開立在學證

明，得先以其他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加切結書替代，並至遲應於第

一個上班日上午9時前完成補驗。

參賽者報到後請注意現場相關公告，並依現場工作人員引導於休息區

及預備區等候。（可至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各比賽場地順序即時查詢

系統」查詢賽事進度）



報到注意事項報到注意事項

參賽單位（人員）請統一至報到處，憑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健保

卡、駕照、學生證或護照）領取所需證件。每位參賽者可憑一張證

件，同時領取（1）陪同人員證、（2）伴奏證、（3）翻譜人員證、（4）
攝錄影證（每位參賽者限領2張攝錄影證），請於報到時統一辦理，恕
不分開發放；領證人員請遵守拍攝與場地規定，比賽結束後請務必回

報到區歸還證件。

參賽者及伴奏於舞臺演出時，可不必佩戴證件。



報到注意事項報到注意事項

每位參賽者領取攝影證2張、陪同人員證2張、翻譜人員證1張。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伴奏證2張。
笙、嗩吶、簫、笛、聲樂：伴奏證3張。

比賽場地空間有限，且為維護比賽秩序，請佩戴參賽證、陪

同人員證、伴奏證、翻譜人員證入場。除參賽證外，比賽結

束後請至報到區歸還證件（領取個人證件）。

參賽者及伴奏於舞臺演出時，可不必佩戴證件。



報到注意事項報到注意事項

該類組比賽結束後，頒獎現場頒發書面評語及獎狀；未於現

場領取評語及獎狀者，請於報到處自行繳交貼足44元回郵，
請現場承辦單位代寄。

頒獎典禮於該類組結束後舉行，如欲參加頒獎典禮之參賽

者，請於報到時告知工作人員。頒獎典禮前由工作人員協助

引導至會場。（甲等以上即頒發獎狀）



大會提供基本設備大會提供基本設備

大會僅提供一般演奏座椅、譜架、鋼琴（1臺），以及提供領
隊會議公告之公用樂器或設備；其他所需之樂器及演奏用具

請參賽者自備。（休息區及預備區不提供公用樂器使用）

鋼琴型號（參閱領隊會議手冊），鋼琴調音442。

椅子規格（參閱領隊會議手冊），大提琴參賽者可自備椅子，

並由伴奏或翻譜人員協助搬至舞臺。

中山堂中正廳：鋼琴項目，提供鋼琴輔助踏板。



比賽規則提醒比賽規則提醒

個人項目總合演出時間為10分鐘，以開始發音（含試音、調音及演出）

為計時起點，停止演出時結束計時。指定曲及自選曲請接續演奏，計時

不中斷。各類組指定曲目請依【段落及演奏說明】之欄位演奏。

時間截止前不按鈴警示，時間一到按鈴一長聲（約5秒），響鈴應立即

停止演出，凡繼續演出者即予扣分，逾時每1分鐘扣總平均分數0.5分，

不滿1分鐘以1分鐘計，依此類推。



比賽規則提醒比賽規則提醒

個人項目，除樂曲創作或歌曲創作外，得有不限身分之伴

奏人員，換曲可換伴奏，惟進入舞臺之伴奏人員，累計不

得超過3位。另，鋼琴伴奏可有翻譜人員。

為免影響秩序，演出進行中，非參賽人員或賽務人員，均

不得進入比賽舞臺，但翻譜人員、臨時協助人員及身體不

便或特殊學校學生之監護人員除外。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網站
詳閱比賽實施要點



比賽場地 休 息 區 檢 錄 區 預 備 區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木柵校區演藝廳

1樓，可練習調音
需脫鞋

參賽者、伴奏

翻譜人員

預備區（三）可練習調音

預備區（二）、（一）保持安靜

臺北市立大學

博愛校區音樂學系
3樓，可練習調音

參賽者、伴奏

翻譜人員

預備區（二）可練習調音

預備區（一）保持安靜

日新旺台樓 5樓，可練習調音
參賽者、伴奏

翻譜人員

攝影人員

預備區（三）可練習調音

預備區（二）、（一）保持安靜

比賽場地提醒比賽場地提醒



比賽場地提醒比賽場地提醒

比賽場地 休 息 區 檢 錄 區 預 備 區

客家音樂戲劇中心

劇場

1樓
不可練習調音

參賽者、伴奏

翻譜人員
預備區保持安靜

石牌國小至真樓

演藝廳
B1，可練習調音

參賽者、伴奏

翻譜人員
預備區保持安靜

中山堂中正廳 1樓，不提供鋼琴
參賽者

裝踏板人員
預備區（二）、（一）保持安靜



攝錄影規定攝錄影規定

除攝影區外，比賽會場內之後臺預備區及觀賽區觀眾

席等區域，禁止錄音、錄影。

比賽會場開放參賽者之委託人進行錄音、錄影該自身參賽者之演出，

不得攝錄影其他參賽者之演出；攝錄人員須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至報到

處換取錄影證，並應遵守著作權法及民法人格權（肖像權）等規定，

若有違反規定者須自負法律責任。參賽者錄製之演出影音資料如公開

或上傳影音平臺，應遵守前開相關法規規定，始得為之。



攝錄影規定攝錄影規定

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打燈錄影，並應關閉所

有攝錄器材之提示聲響（如快門音效）。

每位參賽者可於報到時領取至多2張攝影證。
針對比賽時參賽者之攝錄影音人員，承辦單位得視場地狀況為必要之

管制，攝影區提供3組攝影人員（舉例：1號參賽者演出，攝影證1號
拍攝，攝影證2、3號可架設機器）。攝錄影完成後，請離開攝影區，
並於報到區歸還攝影證。



觀賽規定觀賽規定

為避免參賽者受到干擾（除開場敬禮與演出結束之鼓掌外），其他可能影

響寧靜之行為，如手機及電子鬧表等各式電子用品應關閉或設定為靜

音，且不得有以下行為，違反者經勸告不從時，賽務單位得予以驅離：

（一） 六歲以下兒童進入會場。

（二） 交談或使用電子通訊設備進行通話。

（三） 攜帶寵物。

（四） 演出中進出觀賽會場或於觀眾席走動。

（五） 其他可能影響寧靜之行為。



觀賽規定觀賽規定

觀眾區管理：原則以參賽者之家長及師長為優先。因

現場座位有限，為維持秩序與比賽品質，由承辦單位

得依現場狀況逕行判斷、決定是否清場或調整進場人

員之管控，請配合現場人員指示。



比賽成績公告比賽成績公告

該類組比賽結束後，現場公布等第並舉行頒獎，隔日

上午10時後可至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網站查詢

報到時請告知承辦單位是否參加頒獎典禮；評語表及

獎狀請由參賽者本人親自領取；頒獎依出場順序進

行，領獎後請簽領獎狀。



場地動線規劃
與注意事項說明



項目 日期／場次 主辦學校與聯繫

中胡 3/16-3/20
場次222-231

華江高中張鉑洺主任
02-23019946#121

高胡 3/21-3/24上午
場次232-238

景美女中顧秀華主任
02-29368847#300

二胡 3/25-3/31
場次239-252

永春高中黃堃誠主任
02-27272983#300

場地資訊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木柵校區）演藝廳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66巷8-1號

承辦學校與聯絡資訊

協辦學校：木柵高工（陳飛祥主任02-22300506#301）



校內不開放停車!

02. 03.

交通指引
停車資訊

自行開車

01.

可行駛「信義快速道路」
沿木柵路到達國立臺灣戲
曲學院木柵校區。
木柵公有停車場 
木柵維揚停車場
城市車旅停車場

大眾運輸：公車
搭乘 236 區 間車、 298 、 530 、
660、660區間車、666烏塗窟、
666皇帝殿、666華梵大學、795
台 灣 好 行 木 柵 平 溪 線 、 796 、
915、933、小10、小11、棕6、
羅斯福路幹線，至「木柵」站下
車。

大眾運輸：公車
搭乘 236 區 間車、 237 、 251 、
530、679、796、933、小10、
小11、棕3、棕5、棕6、羅斯福路
幹線，至「木柵市場」站下車



休息區



檢錄區



選手動線

由面向觀眾席之左後側

上臺。

表演結束後，由面向觀

眾席右側下臺並依照工

作人員指示離場或至觀

眾區入座。



     
  樂
器
碼
頭

由校門口進來後右轉，沿著道路再

左轉至大型樂器碼頭

卸下大型樂器後，樂器車請駛離校

園，請參賽人員完成報到以後，盡

快安排人員送伴奏證／陪同人員證

至樂器碼頭，以利工作人員查核，

等待工作人員指示進入「大型樂器

預備區3」進行調音
依序進入「大型樂器預備區2」、

「大型樂器預備1」舞臺正後方等待

等候參賽者序號一同上場

樂器下車後
請駛離校園

大型樂器
動線



表演結束後，請由原上臺路線，依

照工作人員指示離場，請參賽人員

的陪同者自行聯絡樂器車接應，駛

離校園。

由面向觀眾席之左後側上臺。

大型樂器
動線

樂器上車後，請駛離校園

預備1、預備2：不可發出聲音



大型樂器
離校路線



攝影人員





項目 日期／場次 主辦學校與聯繫

簫 3/16-3/17
場次253-2256 中正高中張秋蘭主任

02-28234811#300

石牌國小柳慧群主任
02-28227484#221笛 318/-3/24

場次257-270

場地資訊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小至真樓演藝廳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80號

承辦學校與聯絡資訊





搭乘高鐵及臺鐵

臺北高鐵／臺鐵站下車後搭乘

捷運紅線往淡水方向，在石牌捷運站

下車，往1號出口方向左轉沿石牌路

一段走到致遠二路後右轉，步行200

公尺即抵達石牌國小

（總路程6分鐘）



報到區於進校門口後 右轉 直走抵達 至真樓
下樓即可到休息區

報到區



至真樓B1平面圖

至

真

樓

旋

轉

樓

梯

A:選手休息區

B:檢錄區

C:預備區

D:演藝廳

E:演藝廳後門

F:演藝廳前門／頒獎預備區

G:洗手間



出口直走電梯旁有洗手間

左轉可達檢錄區及飲水機

休息區
電

梯

洗

手

間

選手休息
區

可於選手休息區練習、調音
請遠離比賽會場

請協助維持場地清潔
垃圾務必丟入垃圾桶



選手檢錄
區

僅選手、伴奏、翻譜人員進入

依工作人員指示進入

攜帶參賽證、附照片之學生證提供檢驗

休

息

區

檢

錄

區

往

後

臺

預

備

區

往

後

臺

通

道



預備區

上

臺

選手預備區
依工作人員指示進入

請保持安靜

不可調音

僅選手、伴奏、翻譜人員進入





面向舞臺左側下臺

後
門

後
門

從演藝廳後門離場

下
臺

選手動線



從後門離場後可至休息區等待成績公告

參與頒獎的參賽者請至休息區等待通知集合

頒獎集合地點於演藝廳前門

休息區

  演藝廳後門

 成績公告處
頒獎

集合

地點

休

息

區

檢

錄

區

賽後成績公
告及頒獎



項目 日期／場次 承辦學校與聯繫

笙 3/16-3/19
場次271-278

興雅國小李汪聰主任
02-27618156#650
三民國小陳建志主任
02-27646080#221

聲樂 3/21-3/25上午
場次279-287

成功高中王義榮主任
02-23216256#221
螢橋國中黃君宜主任
02-23688667#500

嗩吶 3/26-3/27
場次288-291

興雅國小李汪聰主任
02-27618156#650
三民國小陳建志主任
02-27646080#221

場地資訊

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2號



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



客家音樂戲劇中心劇場



入口與1F平面

入口大門 陪同/攝影
上二樓

1F平面圖



大門外採光罩下方區域

參賽者可在此調音、練習、發聲

練習區

調音練習
區



入口處
即為報到區

海報看板為公告區

報到區

主視覺背板
(拍攝區)

報到後左轉為休息區
(左轉後走到最後面為檢錄區)



報幕電子看板

表演廳參賽人員可以至休息區等候，請注意音量勿影響比賽進行。

請協助維持場地清潔，垃圾務必丟入垃圾桶並進行垃圾分類。

如欲參與頒獎典禮，請於各組比賽結束後至報到處等候，由工作人員協助引導至會場。

箭頭方向為檢錄區及廁所

選手休息
區



檢錄區

檢錄室

電梯上2樓
至預備區

檢錄區



2F預備區

請稍坐
聽從工作人員指示

上臺時
從黑幕後方進場

預備區
禁止發出聲音

選手動線



參賽者
退場區

鋼琴

電梯上2樓預備區
由後臺進場

計時器位置

選手動線

大型樂器
退場



評審席

不
開
放 觀眾席

參賽者
退場區

官方攝影區 攝影證攝影區

聽從現場工作人員管控，演出中

請勿隨意進出及走動。

觀眾席禁止攝影，攝影區人員僅

能攝錄自身參賽者，嚴禁以閃光

燈拍照或打光攝影。

會場中請保持肅靜，電話請關機

或轉震動模式。

場館內請勿接聽電話，並且禁止

飲食。

觀眾進出場動線

2樓配置圖



入口進入後右轉

請上二樓

請在入口處等待管制人員放行

攝影及觀
賽動線

為避免因現場人流或場次銜接而錯過賽事

建議提早進入場內等候

已領取攝影證之攝影人員，必須提早入場

完成定位與設備準備，以避免於比賽進行

中臨時設置，產生聲響而影響選手，或錯

過比賽畫面





項目 日期／場次 主辦學校與聯繫

中提琴 3/20-3/24
場次178-187

張淨淳助教
02-23113040#6132

小提琴 3/25-3/31
場次188-201

場地資訊

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音樂學系音樂廳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1號

承辦學校與聯絡資訊



你的段落文字

音樂學系音樂廳

位於該校藝術館內





比賽場地平面圖

報到區

藝術館



休息區

至三樓選手休息區



休息區

可以練習調音

請勿飲食



檢錄區

僅選手、伴奏進入



預備區二

僅選手、伴奏進入

可以練習調音



預備區一

上臺下臺

僅選手、伴奏就座
請保持安靜 由觀賽出入口離場



舞
台舞

台

攝影及觀
賽動線

選手動線



攝影及觀
賽動線

觀賽出入口



第2-3排 攝影區

 第1排    不開放

第4-7排 觀賽區

攝影及觀
賽區

觀
賽
區
請
勿
攝
錄
影

比
賽
結
束
請
離
開
攝
影
區



項目 日期／場次 主辦學校與聯繫

鋼琴 3/24-3/30
場次164-177

龍門國中詹佑民主任
02-27330299#1311
民權國小張玉欣主任
02-27652327#630
西園國小陳志強主任
02-23030257#225

場地資訊

中山堂中正廳

地址：中正區延平南路98號

承辦學校與聯絡資訊







中山堂一樓平面配置

A1

A2

A3

A7

A8

A4

A9 A1 報到處入口

A2

二樓攝影及觀眾區入口

A3

酉陽街門廊(禁止通行)

A4

報到處(成績公告處)

A5

休息區

A6

檢錄區(第二預備區)A7

第一預備區

A5

A8

背板攝影區

A6

A9

二樓攝影、觀眾區樓梯



中山堂二樓平面配置

C1

C2

C3

C1 攝影及觀眾區入口

大會攝影機C2

C3 實況轉播



一樓會場佈置圖

D1

D2

D6

D4

D5

D7D8

D3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參賽人員入口

參賽人員出口

往休息區出口

報幕系統大屏

報幕系統大屏

司儀計時區

評審席

大會攝影機



二樓攝影、觀眾區佈置圖

第一攝影區

第二攝影區

觀眾席

C1

C1 單一出入口

C2

C2 大會攝影機



一樓比賽實況轉播位置圖

A3

A3

A5

休息區

A5

背板攝影區



僅能由秀山街門廊進入

報到區



休息區

參賽者及陪同人員可進入休息

不可飲食，僅可飲水

請協助維持場地清潔，垃圾務必丟入垃圾桶並進行垃圾分類。

休息區使用至類組比賽結束，比賽結束後清場供下一類組使用。

請使用休息區內廁所 未提供鋼琴暖手



工作人員至休息區叫號後，請參賽者攜帶附照片之學生證，

供檢錄區工作人員符實進行驗證。

需裝設輔助踏板者，請於第二預備區告知工作人員準備。

預備區

檢錄完成後進入
第二預備區

僅參賽者進入
第二預備區

第一預備區
準備上臺



入
口

出
口

鋼琴位置

報
幕

報
幕

出入口安排工作人員管控

舞臺出口右轉直走

門口外為報到區

參賽者動
線



背板攝影區、觀眾及攝影區動線

由廣場前正門進入

往觀眾及攝影區由左側入

口，憑證進入。

請先至秀山街入口報到

區換領證件。

觀眾及攝影區位於中正

廳二樓。當日如開放一般民眾參觀中山堂

右邊入口為一般民眾出入使用



背板攝影區注意事項

參賽人員及陪同人員可

以至背板攝影區拍照，

請注意音量勿影響比賽

進行。

中正廳一樓入口不開放

進場。



樓
梯
口
左
轉

觀賽出入口

二
樓
樓
梯
口

禁止進入

攝影及觀
賽動線



攝影區、觀眾區注意事項

         出入口

         觀眾席

         第一攝影區

         第二攝影區



攝影、觀眾區注意事項

聽從現場工作人員管控，演出中請勿進出及走動。

場館禁止飲食。

攝影區僅供三組人員依序進入，攝、錄影結束後請離開攝影區。

非比賽進行中僅能架設請勿錄製。

非攝影區不能使用攝、錄影裝置。



鋼琴輔助踏
板

KAWAi-P

參賽者如需輔助踏板（含大會提供或自

備），請填寫事前需求調查表並於報到

區確認。

進入檢錄區時，使用公用踏板者請告知

工作人員協助裝設；自備踏板者請於報

到區主動告知，與參賽者一起至檢錄

區，穿著工作背心至等候區，由工作人

員引導至舞臺裝設。

若陪同安裝人員無法順利安裝參賽者自

備之輔助踏板，為使比賽順利進行，參

賽者必須配合使用大會提供之輔助踏

板。

調查表單連結



項目 日期／場次 主辦學校與聯繫

低音提琴 3/18-3/20
場次202-207

麗山國中陳弘斌主任
02-27991867#301
日新國小蔡馨霈主任
02-25584819#412

大提琴 3/21-3/27
場次208-221

介壽國中王怡璇主任
02-27674496#300
建成國中王慈惠主任
02-25587042#620

場地資訊

日新旺台樓  旺台廳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2段與南京西路交叉口

承辦學校與聯絡資訊



比賽場地：日新旺台樓



日新旺台樓交通建議



1樓入口、報到處、成績公告

入口大門 大門左側：報到區 大門右側：重要公告
(成績及注意事項)



報到完畢，請選手搭乘右側電梯至5樓休息區（出5樓電梯左轉直走）

休息區

休息區



參賽人員可以調音練習、發出聲響。

禁止飲食，僅可飲水。

請勿移動、碰觸公共藝術兩座。

木頭長椅不可搬動，不可放置水杯。

洗手間、飲水機，休息區走到底左轉。

如欲參與頒獎典禮，請於各組比賽結束後

至 1F「報到處」等候頒獎典禮集合時間
公告，並依時集合排隊，由工作人員協助

引導至會場。

休息區注意事項

木頭長椅不可搬動、
不可放置水杯

公共
藝術

洗手間.飲水機

報幕大屏

護理站



預備區三：檢錄

依工作人員叫號
電梯下3樓

至第三預備區檢錄

選手及伴奏進入，可以練習調音

離開時隨身物品、琴盒請帶走

參賽者動線

預備區三

可放置琴盒、物品

比賽結束後請記得帶走

預備區三長桌



依工作人員引道至第2預備區外等待
★進入第1、2預備區不可發出聲響

第1預備區
(內有左側門入
舞臺後臺)

選手、伴奏

參賽者動線：預備上臺

第2預備區內
選手、伴奏、攝影

攝影人員動線

選手、伴奏動線

預備時間到了但尚未到
場，則由下一號遞補預
備。
叫號三次前皆可上台，但
若預備時間不足，不得要
求調音或暖手。
攝影者可提前一號進入攝
影區架設設備（例：2號
演奏，3號攝影者可進入
攝影區)。



第1預備區後臺進場、退場
★同一進場動線和退場動線

長桌可放參賽者證件
避免演奏干擾

禁止
通行

參賽、伴奏
進、退場動線一樣

長桌可放參賽者證件
避免演奏干擾

參賽、伴奏
進、退場動線
一樣

參賽者
動線



場地-選手座椅
大提琴項目
提供兩種座椅選擇，可自備座椅

高
75
Cm

寬度45cm

深度40cm

與鋼琴椅一致

樂器尾針不可直接戳在木地板
參賽者須自備止滑板或止滑帶

低音提琴參賽者不提供座椅



3F電梯右轉前往外走廊

陪同
人員
、觀
眾
動
線

外走廊

安全門入內樓梯上4樓

請在入口處
等待管制
人員放行

入內安靜，依工作人員
指示就座

觀眾席中間最後3排（8-10排)、
左側最後2排（8-9排)

觀賽動線



不開放

聽從現場工作人員管控，

陪同人員前2號可進場，
演出中請勿進出及走動。

座位有限，會定時清場。

評審席

官方攝影區

攝影證攝影區

觀眾進出場

不開放

觀眾席

不開放

觀眾席

觀賽動線



感謝聆聽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賽事順利 馬到功成


